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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本文稿赞同理事会第482号决定专家组的最后报告（C25/10号文件）中提出的对理事会第482号决定的修改建议。然而，考虑到可能会对一些成员国参与卫星通信业务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同意对现行卫星网络申报收费制度进行实质性修改之前，需要对间接费用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
理事会需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批准C25/10号文件中包含的对第482号决定的修改，并将对间接成本收费的问题提交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进行进一步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件
理事会C25/10号文件





背景与讨论
对理事会第482号决定的修改
美国感谢第482号决定专家组（EG-DEC482）在评估无线电通信局（BR）处理卫星申报的直接成本变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其中考虑到大型non-GSO卫星系统申报的影响。EG-DEC482的指导思想是，卫星网络成本回收收费应当透明，经过认真审查，并反映BR根据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处理卫星网络申报的实际成本。对第482号决定的拟议修改如能实施，将使国际电联的卫星申报成本回收收入实现切实且适当的增长，这符合第91号决议和第482号决定中的成本回收原则。
美国提议理事会批准EG-DEC482在C25/10号文件中建议的对理事会第482号决定的更新。
间接成本
除EG-DEC482开展的工作外，国际电联秘书处也提出了一种比国际电联以往在执行第91号决议和第482号决定进行成本回收时更为激进的卫星网络申报收费方案。拟议的新方法旨在在第482号决定所规定的一贯的“直接”成本回收做法的基础上，增加“间接”成本或间接开销收费。在此前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一直没有明确国际电联如何计算拟议收取的费用，也没有就间接费用是否适用于卫星申报成本回收实现协商一致。鉴于间接成本可能涉及国际电联广泛的行政、技术及组织职能，因此所采用的任何方法都应清晰透明。美国认为，在评估国际电联在C25/64号文件中提议的最新方法时，需要进行进一步审议，原因如下：
•	需要进一步分析国际电联的成本核算方法，以及国际电联如何对适当的产品和服务实行成本回收。
•	这些新的间接费用与第91号决议的原则不一致。
在秘书处的提案（C25/64）中，国际电联表示，其分摊间接费用的方法导致每份申报的成本增加了107%。一项基准评测工作确定，间接成本收费比较常见的水平为25-30%。国际电联承认，拟议的方法会导致收费不合理，与这些基准评测目标也不一致。国际电联还告知专家组，在2000年初实行了个人职员跟踪机制来处理卫星网络申报，但在2005年放弃了这一机制。然而，秘书处还建议，在已经收取的卫星申报费基础上再分摊4 866 400瑞郎的费用。这一40%的间接成本收费仍是在国际电联成员国为这些服务支付的费用之外一笔巨额且不合理的额外费用。由于尚不清楚国际电联如何确定与卫星收费的间接成本相关的费用类别，美国对国际电联因卫星收费造成的预算赤字的总体情况提出质疑。应提出一个完整的财务模型，以便成员国能够评估更广泛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进一步分析以确保采取公开透明的方法之前，收取这些间接费用为时过早。
国际电联实行成本回收的原则
第91号决议为国际电联对一些产品和服务实行成本回收提供了指导，其中还包含有关需要设定限制以确保间接成本的合理分摊水平的表述。决议还指出，应考虑到几个因素，包括产品或服务仅惠及有限数量的成员国或部门成员的情况。
BR的核心职能之一是登记无线电频率指配及相关轨道位置。这一职责使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国受益，并直接使国际电联成员国能够应用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事实上，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全权代表大会对卫星网络申报实行成本回收的做法是有争议的，因为第91号决议指出，成本回收适用于“自行酌定的产品或服务”（做出决议3 iii)）。虽然国际电联对与处理卫星申报本身相关的直接成本收费被认为是适当的，但考虑到国际电联广大成员的直接利益，由理事会采取行动将这一收费制度扩大到包括整个总秘书处的间接成本是否适当则不太明确。事实上，自最初通过第91号决议和制定理事会第482号决定以来，提交申报资料和参与卫星通信业务的成员国数量急剧增加，这进一步表明，这项业务惠及的不是一小部分成员，而是国际电联全体成员。事实上，做出决议3 i)延续了成本回收的原则，即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方为少数用户。
此外，在制定当前的卫星申报收费制度时，必须考虑到国际电联已经认可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免费申报服务是一项对国际电联有益的举措。这些申报成本高昂，应在后续考虑卫星申报的间接成本时将其纳入评估。
提案
根据秘书处提供的信息，美国不认为对所有卫星申报费分摊40%的费用是合理的，或是对第91号决议原则的适当应用。美国还认为，需要开展进一步工作，以便更好地了解国际电联如何计算拟议的间接成本，以及国际电联如何对若干不同的国际电联产品和服务适用成本回收原则。
美国高度重视国际电联的财务责任和长期财务健康，继续支持秘书处为提高预算编制和资源利用的透明度、解决效率低下问题并以可持续的方式调整成本所做的努力。我们欢迎旨在继续致力于流程和组织改进以及改进技术工具以支持国际电联为成员提供关键服务的拟议举措。国际电联应继续探索提高运作效率、削减支出和预算重组等替代措施，而不是仅仅依赖增加卫星成本回收费用。可以通过不会对某个部门造成过度影响的平衡方法实现财务可持续性。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提议将间接成本问题提交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CWG-FHR）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建议，这项后续工作更全面地审视国际电联如何将间接成本收费原则应用于其他产品和服务（而不仅仅是卫星网络申报），包括可能包含的费用类别，以确保以合理、适当的方式应用第91号决议。这项工作可以为在全权代表大会之前进行的后续讨论以及2028-2031年《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的更新提供信息。
提案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国际电联理事会：
1)	批准C25/10号文件（卫星网络申报成本回收专家组的最后报告）中对第482号决定的拟议修改。此举将增加国际电联在解决处理申报的直接成本问题时的成本回收收入。
2)	根据C25/64和C25/74号文件中的提案，将对间接成本收费的问题推迟到国际电联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CWG-FHR）进行审议，以鼓励与成员国进行更广泛的磋商。CWG-FHR的分析还应考虑国际电联根据第91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订版）已经或可能对其提供的其他产品和服务收取间接成本费用的其他方式。
3)	请国际电联和CWG-FHR开展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磋商，以了解任何新的成本回收方法的潜在影响。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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